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理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與大學 

校院攜手精進教學輔導實施計畫時程表 

 

日期 流程 流程說明 
每年 5月 

 

 

 

 

每年 5月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每年 5月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國教署函頒「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與大學

校院攜手精進教學輔導實施計畫」。 

 

 

2.國教署辦理計畫提報說明會。 

 

 

3.參加申辦說明。 

3-1 申辦學校參加國教署辦理之計畫提

報說明會。 

3-2 得由申辦學校或工作小組邀請大學

校院參加說明會。 

4.學校內部診斷。 

  4-1 申辦學校得依原住民學生特性與學

習需求，進行內部診斷和評估，向

大學校院提出協助。 

4-2 其協助項目主要為教學精進、課程 

開發、設備支援、研發指導、志工

人力。 

5.尋找合作大學。 

 5-1 申辦學校考量區域位置平衡性、教育

資源現況、原住民族學生特殊需求

等，與大學校院進行攜手合作。 

 5-2 經雙方共同診斷和評估後，研擬合作

辦理主軸和內容。 

6.商議辦理主軸。 

6-1 辦理主軸：申辦學校與協助之大學校

院共同規劃其精進原住民族學生基

4.學校內部診斷 

5.尋找合作大學 

2.辦理說明會 

6.商議辦理主軸 

1.函頒計畫 

3.學校參加說明會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每年 6月

15 日 

 

 

每年 7月 

 

 

 

 

 

每年 7月 

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 

 
 

 

 

 

礎學科及提升學生問題解決之能力

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辦理主軸。 

 6-2 主軸內容：包括語文及數理基礎學科

之課程教學輔導、專題實驗(習) 輔

導研究、語文及數理基礎學科及實

驗(習)學科之課程發展、適性學習

輔導、教師專業發展等面向。  
6-3 協助項目：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辦

理項目，包括教學精進、課程開發、

設備支援、研發指導、志工人力。 

7.撰寫計畫書。 

  7-1 計畫書內容要項包括計畫重點項

目、具體策略、預期效益及經費概

算表等；其內容請參照【計畫書參

考格式】。 

  7-2 應檢附研商會議紀錄等文件。雙方

合作同意書審查通過再行補送。 

7-2-1【合作同意書】及【會議紀錄】參

考範例及格式，請參見【計畫書參

考格式】之附錄。 

8.提報計畫書。 

 8-1 申辦學校以申請延續性計畫為原則。

 8-2 申辦學校於每年 6月 15 日前提報計

畫書。 

9.審查會。 

  9-1 國教署辦理申辦學校所提計畫之審

查會。 

  9-2 審查程序採書面審查及面談方式進

行，申辦學校現場說明及備詢。 

 

10.核定審查結果通知。 

 

7.撰寫計畫書 

8.提報計畫書 

9.召開審查會 

10. 核定審查結果 



 

 

 

每年 8月 

 

每年 12 月

31 日 

 
 

每年 1月

31 日前 

 

 

每年 7 月

31 日前 

 

每年 8月

31 日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.申請學校與大學校院攜手展開精進教

學輔導實施計畫。 

 

12.執行上學期精進實施計畫完竣。 

 

 

13.辦理上學期精進實施計畫經費結報。 

 

 

14.執行下學期精進實施計畫完竣。 

 

 

15.辦理下學期精進實施計畫經費結報。 

 

備註：相關內容請詳見「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與大學校院攜手精

進教學輔導實施計畫」。 

13.辦理上學期計畫

經費結報 

11.展開攜手計畫 

12.執行上學期計畫

完竣

14.執行下學期計畫

完竣

15.辦理下學期計畫

經費結報 


